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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陽科技大學進修部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4 週 
學務工作通報 

108.05.28 
一、107學年度畢業典禮進修部各系各場次別如下： (相關細節請至學校首頁「所

有公告」中參閱)。 

6月 15日(星期六)畢業典禮系班級 

第一場（0920-1140時）：人文暨社會學院。 

第二場（1300-1520時）：管理學院一（企管系、行銷系、財金系）。 

第三場（1530-1750時）：管理學院二（休閒系、銀管系、保險系、會計系）。 

6月 16日(星期日)畢業典禮系班級 

第四場（0920-1135時）：理工學院。 

第五場（1300-1515時）：資訊學院。 

第六場（1530-1745時）：設計學院。 

二、畢業生「個別」借用學位服及歸還之日期如下：(未參加畢聯會同學) 

    108年 5月 31日(星期五)14時-21時、6月 15日與 6月 16日 8時-19時於

教學大樓 T1-212自學區向廠商借用與歸還(租借費 150元、學位服保證金大

學部 650元/碩在班 1,150元；歸還學位服時保證金由廠商當場退還)。 

三、進修部畢業生「參加畢聯會」學位服歸還之日期如下： 

    請於 6月 15日或 6月 16日 10時-18時於管理大樓一樓師生交誼廳歸還，最

遲應於 6月 16日 18時前務必歸還學位服，逾期視同購置學位服，則不退還

保證金。學位服保證金退費大學部 650 元/碩在班 1,150 元，將退至當事同

學帳戶。(學位服退保證金 6月 26日前由進服組造名冊轉送總務處保管組辦

理退費事宜) 

四、本學期就學貸款溢貸退費，已分別於 4 月 24 日及 5 月 15 日分 2 梯次撥入同

學所提供之金融機構帳戶；實際就學貸款溢貸退費或還款臺灣銀行之金額，

可至學生資訊系統/學雜費專區/進修部退補學分費查詢。 

五、應屆畢業生即將離校，提醒辦理就學貸款之學生爾後償還本金及利息計算方

式如下： 
（一）償還期計算方式： 

1.繼續在國內升學者，得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償還。 
2.服義務兵役或替代役者，得至服完兵役後償還。 
3.參加教育實習者，得至實習期滿後償還。 
4.因故退學或休學者，應於退學或休學後償還。 
5.出國留學或就業定居者，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。 

（二）償還方式： 
1.前項第 1 至 4 款情形者，應至事實結束後滿 1 年之日起，依年金法

按月平均攤還本息；但就讀在職專班之借款，應於畢業後即按月攤

還本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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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償還貸款期限為貸款 1 學期以 1 年計，以此類推；償還期間之利息

由學生自付。 
（三）利息負擔及計算方式： 

1.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者（目前訂為年收入新台幣 114（含）萬元

以下），於借款人同一教育階段學業完成（或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

習期滿）後滿 1 年之日以前之利息，由教育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全額

支付，家庭年收入逾 114 萬元至 120 萬元（含）者，由教育主管機

關編列預算支付半額，另半額由借款人於銀行撥款日之次月 1 日起

自行支付；其後由借款人自行負擔，利息按教育部與銀行協議訂定

之利率浮動計算。 
2.未符合中低收入家庭標準但家中有 2 位以上子女（申請者之兄弟姊

妹）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借款人，應自臺灣銀行撥款日次月起

於每月第 1 個營業日繳付利息，按教育部與銀行協議訂定之利率浮

動計收。 
（四）繳款方式：至臺灣銀行任何分行均可繳付。 

六、依據教育部 103 年 4 月 25 日臺教高（四）字第 1030057719 號函及 10 月 3
日臺教技（四）字第 1030145747 號函之要求，本學期就學貸款超貸金額（原

貸款金額-加退選後之學分學雜費-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-書籍費-住宿費-
生活費），已於 5 月 2 日造冊歸還臺灣銀行；如有超貸同學，請儘速至進修

服務組辦公室簽名確認。 

七、考量進修部上課時段與行政工作銜接，108 學年度班代改選請各班於 108 年

6月 4日前完成，班代任期為 1學年(108年 8月 1日~109年 6月 30日)，並

請現任班代於 108年 6月 4日前回報進修服務組。 

八、108 學年度在校生汽、機車證線上申請至 5 月 31 日 23:59 止，6 月 4 日-6

日請班代至進服組櫃台領取網路申辦名單；6月 19日前協助收齊全班車證金

額後至自動繳費機繳費，繳完費後將繳費收據及申請單繳至進服組核對，以

便於暑假期間製作車證，下(108)學年開學後即能領到車證。 

九、109級(109年 6月畢業班級)畢業班畢聯會會長選舉暨第 1次工作籌備會，

訂於 108年 6月 4日(星期二)第 A節(18：25-19：10)在管理大樓 116教室

舉行，請現在大三與碩在一年級各班所推薦之畢業班代表務必出席，以維護

權益與表達意見。 

十、108學年度延修生緩徵或儘後召集於下(108)學年度開學後一個月內由進服組

主動完成申報，期間若接獲入伍徵集令，請速至進服組申請「暫緩徵集」證

明，並送達戶籍之鄉、鎮、區公所即可。 

十一、本組辦公室設有班級信箱（含碩士班在職專班），請各班班代或指定幹部

每週至少 1 次至本組檢視是否有重要資料，敬請班代建立班上同學 Line 之

通訊群組，以便將學校重要資訊轉寄給班上同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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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依「菸害防制法」第 15、16 條之規定，本校所有室內、室外場所「除吸

菸區外，全面禁止吸菸」。違規者，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31 條規定，可處新台

幣 2,000-10,000 元罰鍰。拒絕菸害人人有責，請班級幹部及同學勸導吸菸者

依規定於吸菸區吸菸，以維護清新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。臺中市政府衛生局

晚間曾派員稽查本校是否有違規抽菸者，呼籲全體同學應遵守政府相關規

定，以免受罰。本校各大樓吸菸區域之配置如下表： 

 
大樓名稱 吸菸區地點 
行政大樓 六樓會議室外(露台) 
資訊大樓 頂樓 
理工大樓 東側頂樓 
教學大樓 南棟頂樓 
管理大樓 第三餐廳入口處旁小花園 

十三、本校聯外道路狹小，部分道路工程進行中，且上、下課時車流量大，請同

學遵守交通規則，勿超速、勿搶快，並聽從義交、保全及交服隊同學指揮，

以確保行車順暢。 

   
 
 
 

  ※進修服務組服務電話：04-23323000 轉 4636※ 

 

學務處進修服務組 


